新建字〔2025〕32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A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49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朱林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购房定金退还机制 加强监管 保障购房者定金权益的建议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经了解，定金是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，它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。当一方交付定金时，它作为债权的担保，目的是促使债务的履行，保障债权得以实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八十七条的规定，如果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无权请求返还定金；如果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。
另外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四条：“出卖人通过认购、订购、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，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；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，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，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”。
因此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定金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退还的，除非存在特定情形，如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收受定金的一方违约等。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定金的性质和处理方式，那么应按照合同约定执行；如果合同未明确约定，就需要依据法律规定来确定。
日常工作中，我局立足部门职能，对于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过程中出现的购房定金退还诉求，组织工作人员认真、耐心了解情况，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对于属于合同纠纷的情况，做好法律法规宣传，积极协调双方协商，或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解决纠纷；对于企业涉嫌违规的情况，认真收集整理相关材料，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置。同时，我局坚持企业开发资质和预售许可公示制度，提醒群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。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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